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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和调查处理暂行办法 政府令第93号 《无锡市生产安全事

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暂行办法》已经2007年9月20日市人民政府

第67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 市 长 二○○七年十月

十八日无锡市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了进一步规范生产安全事故的报告和调查处理工作，落实

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制度，根据国务院《生产安全事故报

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生产经营活动中发生的造成人身伤亡或者直

接经济损失的生产安全事故的报告和调查处理适用本办法；

环境污染事故、核设施事故、国防科研生产事故的报告和调

查处理不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事故报告应当及时、准确、完

整，任何单位和个人对事故不得迟报、漏报、谎报或者瞒报

。 第四条 事故发生后，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应当立即向本单位

负责人报告，单位负责人接到报告后，应当于1小时内向事故

发生地市、市（县）、区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治理部门和

负有安全生产监督治理职责的有关部门报告。急性工业中毒

事故应同时报告事故发生地市、市（县）、区卫生行政部门

。 异地生产经营单位发生人员伤亡或者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应当立即向本单位负责人和事故发生地

单位负责人报告。事故发生地单位负责人接到报告后，应当

立即向事故发生地市、市（县）、区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

治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治理职责的有关部门报告。 事



故发生单位负责人应当在事故发生后，立即采取有效措施组

织应急救援，防止事故扩大，减少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 第

五条 接到事故报告的市（县）、区安全生产监督治理部门和

负有安全生产监督治理职责的有关部门应当立即向上一级主

管部门和本级人民政府报告，并在2小时内以书面形式上报事

故情况。 市安全生产监督治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治理

职责的有关部门，接到3人以上死亡，或者10人以上重伤，或

者1000万元以上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报告，必须在2小时内以

书面形式将事故情况上报市人民政府。 第六条 造成一般事故

（指造成3人以下死亡，或者10人以下重伤，或者1000万元以

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的，由市（县）、区人民政府负责

调查，也可以授权或者委托有关部门组织事故调查组进行调

查。其中，市直属企业、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监管的建

设工程项目和中心驻锡单位发生的一般事故，由市人民政府

负责调查。 社会影响较大，或者涉及港、澳、台或外国人、

无国籍人伤亡等市人民政府认为有必要负责调查的一般事故

，由市人民政府负责调查。 未造成人员伤亡的一般事故，市

（县）、区人民政府也可以委托事故发生单位组织事故调查

组进行调查。其中，发生火灾事故的由公安消防机构有关负

责人任事故调查组组长并主持事故调查组工作。 第七条 市人

民政府负责调查的一般事故，或者生产经营单位造成3人以

上6人以下死亡，或者10人以上30人以下重伤，或者1000万元

以上3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较大事故，由市安全生产

监督治理部门负责人任事故调查组组长并主持事故调查组工

作。 第八条 造成6人以上10人以下死亡，或者30人以上50人

以下重伤，或者30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



较大事故，由市人民政府分管领导或分管秘书长任事故调查

组组长并主持事故调查组工作，也可以授权或者委托有关部

门负责人任事故调查组组长并主持事故调查组工作。 第九条 

事故发生地与事故发生单位不在同一个市（县）、区行政区

域的，由事故发生地人民政府负责调查。事故发生单位所在

地人民政府应当派人参加。 第十条 根据事故的具体情况，事

故调查组由有关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治理部门、负有安

全生产监督治理职责的有关部门、监察机关、公安机关以及

工会派人组成，并应当邀请人民检察院派人参加。事故调查

组可以聘请有关专家参与调查。 第十一条 事故调查组工作规

则： （一）事故调查组组长主持事故调查组的工作。事故调

查组成员应当互相配合，在事故调查组组长领导下，按照各

自的职责分工开展事故调查工作。 （二）事故调查组成员在

事故调查工作中应当诚信公正、恪尽职守，遵守事故调查纪

律，保守事故调查秘密。 （三）未经事故调查组组长答应，

事故调查组成员不得擅自向社会发布有关事故的信息。 第十

二条 事故调查中需要进行技术鉴定的，事故调查组应当委托

具有国家规定资质的单位进行。必要时，事故调查组可以直

接组织专家进行技术分析鉴定，所需费用由事故发生单位支

付。技术鉴定所需时间不计入事故调查期限。 第十三条 事故

调查组应当自事故发生之日起60日内提交事故调查报告；非

凡情况下，经负责事故调查的人民政府批准，提交事故调查

报告的期限可以适当延长，但延长的期限最长不超过60日。 

事故调查组成员单位应当根据事故调查和对事故责任的认定

情况，依据法定职责，在30日内对负有事故责任的单位或者

责任人员提出处理建议。 第十四条 事故调查组应当依据事故



事实、证据和法律、法规规定，科学分析，充分论证，形成

事故调查报告，并对事故调查报告中的事故原因、性质、责

任及处理建议取得一致意见。 事故调查组成员应当在事故调

查报告上签名。 第十五条 事故调查报告由事故调查组组长单

位向负责事故调查的人民政府提交。事故调查的有关资料由

事故调查组组长单位负责归档保存。 第十六条 负责事故调查

的人民政府应当自收到事故调查报告之日起15日内做出批复

；非凡情况下，批复时间可以适当延长，但延长的时间最长

不超过30日。 第十七条 有关机关应当按照人民政府的批复，

依照法律、法规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对事故发生单位和有关

人员进行行政处罚，对负有事故责任的国家工作人员进行处

分；事故发生单位应当按照负责事故调查的人民政府的批复

，对本单位负有事故责任的人员进行处理，并将处理结果报

事故调查组组长单位。 负有事故责任的人员涉嫌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八条 市、市（县）、区人民政府应当

设立事故调查专项经费，用于支付事故调查的相关费用。 第

十九条 本办法所称的事故发生单位是指： （一）造成本单位

员工或其他人员伤亡或者直接经济损失的单位。 （二）甲单

位员工参加乙单位生产并由乙单位负责指挥，发生人员伤亡

或者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事故发生单位是乙单位。 （三）

建筑工程总承包单位将部分工程发包给专业承包或者劳务承

包单位，在施工过程中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时，依法发包的，

事故发生单位是专业承包或者劳务承包单位；非法发包的，

事故发生单位是总承包单位。 （四）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的

其他单位。 第二十条 本办法所称事故发生单位所在地是指事

故发生单位注册地。事故发生单位实际生产经营地与注册地



不在同一个市（县）、区行政区域的，异地生产经营6个月以

下的，事故发生单位所在地是该单位注册所在地；异地生产

经营6个月以上的，事故发生单位所在地是该单位实际生产经

营所在地（建设工程施工除外）。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第五条

、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所称的“以上”，包括本数，所

称的“以下”，不包括本数。 第二十二条 非凡重大事故以下

等级事故的报告和调查处理，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

院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第二十三条 国家机关、事业单

位、人民团体发生的事故的报告和调查处理，参照本办法的

规定执行。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2007年12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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